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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 

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5年 04月 06日人事委員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7月 12日人事及所務規劃委員會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8月 9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04月 16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17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3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1年 7月 11日所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12年 7月 10日所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立法目的及法源) 

本辦法依據「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新聘、續聘、升等及特聘審議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母法)訂定。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母法規定

辦理。其適用與母法衝突時，以母法之規定優先適用。 

第 二 條   (聘審小組) 

新聘、續聘、長聘、及升等案之「聘審小組」由本所人事及所務規

劃委員會擔任。特聘案之「聘審小組」，由所長聘請學諮會委員或

院內外學者五至九人組成。委員中以一人為召集人，召集人由委員

互選產生。 

第 三 條   (程序) 

新聘、續聘、長聘、及升等案需經審查與所務會議投票之程序。特

聘案需經推薦、審查、與學諮會投票之程序。 

第 四 條  (新聘案審查程序) 

新聘案之審查依初審與複審之程序進行。 

   初審作業程序： 

一、 初審由聘審小組進行，獲聘審小組不具名投票過半數同意者

即送複審。 

二、 必要時，聘審小組可諮詢申請人相關領域之所內研究人 

  員，並請其填寫審查意見表(詳附件一)以供參考。 

三、 聘審小組投票時應考慮本所長期發展策略（未來方向、 

領域均衡、重點突破等），現有研究人員專長分佈及未來需

求，維持歷年聘人策略及標準之一貫性，並與升等、續聘、

考績等學術評估作業標準之配合。 

複審作業程序: 經聘審小組同意送複審之申請人，由聘審小組決定

複審委員名單，並依母法規定之程序辦理複審。 

        初審未通過之救濟程序： 

一、 未通過初審者，其資料應提供所務會議出席人員閱覽， 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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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經其中五位連署，可提出覆議。 

二、 聘審小組決定三至五位所內研究人員就覆議案進行審查，並

填寫審查意見表（詳附件一）。 

三、 聘審小組依據審查意見表就覆議案進行不具名投票，過半數

同意者即進入複審。覆議未通過者，其申請案不通過即告確

定。 

第 五 條    (新聘案之所務會議投票程序) 

新聘案之所務會議投票程序如下： 

一、 第一次投票為資格審查，針對候選人之資格投票，贊成票過半

數者為通過資格審查。 

二、 第二次投票排定聘用優先順序。 

三、 副研究員之新聘案同時辦理長聘者，其新聘案與長聘案應分

開投票。 

 

第 六 條   (新進人員招聘程序) 

     本所定期招募研究人員，程序擬定如下: 

一、 所長考量國際學術研究趨勢與本所長期發展需求，並徵詢所

內研究人員及國內外學者專家意見，經人事及所務規劃委員

會討論後，訂定當年度重點招聘領域。 

二、 參考重點招聘領域撰寫中英文徵聘研究人員布告，公告於本

所網頁並循公開管道發布於適當之媒體。 

三、 依據應徵情形，由所長敘明所需員額及其所屬領域，向院方提

出申請。 

四、 依第四條規定送審應徵人員資料。 

五、 根據院方核定員額與審查結果聘任新進研究人員。 

六、 有值得特別延攬之特殊優秀人才時，亦可請所長與其接洽，邀

其投遞申請。 

第 七 條    (續聘、長聘、及升等提供資料) 

  續聘、長聘、及升等案受評審人應提供下列資料：  

一、 個人簡歷一份，包括學歷、經歷等，供審查人參考。 

二、 歷年著作目錄或研究成果列表，包括期刊論文、會議論文

分列，並詳列作者順序等。 

三、 研究成果說明一份，指出最重要的貢獻與成績等，並說明與

就任現職時所提出之代表作品之區隔。 

四、 未來研究方向之說明。 

下列資料亦可提供，但非必要： 

一、 其他有利受評審人之任何資料（例如擔任期刊之編輯或論

文評審、擔任學術會議之委員或主席、國科會研究獎助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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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任何獎勵或榮譽、著名學者推荐函、學會活動、專利

或著作權等）。 

二、 受評審人建議之審查人名單及迴避之審查人名單。 

第 八 條    (審查人名單) 

辦理續聘、長聘、或升等評審時，聘審小組負責決定審查人名單，

並於收回審查結果後集會撰寫綜合報告，再提交所務會議討論、票

決。審查人名單對聘審小組以外之人員保密。 

第 九 條    (審查人數) 

一、 各類聘案(新聘、續聘、長聘、升等及新聘合聘各級研究 

   員)審查人人數 3 至 5 人，各申請案由聘審小組逐案討論  

   訂定之。  

二、 辦理長聘或升等評審時，審查人需一半或以上由國外學者

擔任。 

第 十 條   (升等與續聘(或長聘)併案) 

升等與續聘(或長聘)併案辦理時，審查人應分別撰寫升等與續聘

(或長聘)審查意見表各一份。升等或續聘案同時辦理長聘時，審查

人只需撰寫升等或續聘審查意見表，但應另外說明推薦長聘之理

由。 

第 十一 條 (提前離席投票) 

討論升等、長聘、或續聘案所務會議之應出席人，因故提前於會中

個別投票，但確有參與會中之審查討論，並於在場全體投票前，獲

過半數同意認定為有效票者，是為有效投票，並列入總投票數計算。

選票上只分贊成、反對，非單獨勾選贊成或反對之一者，即為廢票。 

第 十二 條 (續聘案未獲通過) 

續聘案未獲通過之受評審人得於所務會議後一週內，向所長提出申

訴；逾期未申訴者，【不續聘】即為確定。所長收到申訴人之申請後，

應於兩週內召開一次所務會議；會中申訴人應提出書面之申訴理由。

重新投票時，贊成續聘票數超過出席者半數，則申訴人續聘通過；若

仍未獲表決通過，【不續聘】即為確定。 

   第 十三 條 (升等(或長聘)案未通過) 

升等(或長聘)案未通過之受評審人得於所務會議後三週內，向所長提

出申訴。所長收到申訴人申請後，應於六週內召開一次所務會議；會

中申訴人應提出書面之申訴理由。重新投票時，贊成升等(或長聘)票

數超過出席者半數，則申訴人升等(或長聘)通過；若仍未獲表決通過，

則升等(或長聘)【不通過】確定。 

第 十四 條 (升等與續聘(或長聘)併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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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與續聘(或長聘)併案辦理，或升等、續聘之同時辦理長聘時，

其投票應分開表決。 

第 十五 條 (特聘研究人員推薦)     

特聘研究人員之推薦得以下列任一方式為之 

一、 學諮會委員至少三人推薦，並備推薦函。 

二、 由所長提名，經所務會議有表決權者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人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推薦。由所長擬具推薦函。 

第 十六 條 (特聘研究人員審查) 

特聘研究人員之審查依母法之規定辦理。 

第 十七 條 (特聘研究人員聘任) 

特聘案聘審小組應參酌受評審人之資料、審查意見書及其他相關資

料，撰寫學術成就說明書，送所長提交學諮會討論。經學諮會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必要時可通訊投票)，特聘案方為通過。 

第十八條  (新聘合聘研究人員) 

合聘研究人員之新聘，續聘與升等，準用本辦法。但合聘研究人員之

新聘可逕送外審。 

 第十九條 (本辦法實施與修訂)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本辦法通過之同時，原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新任研究人員聘任程序」及「中央研

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升等、續聘、考績所內審議執行細則」即停止適

用。 

  

 


